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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东工业大学文件

广工大设字〔2013〕10号
 

关于印发《广东工业大学实验维持费分配及
管理办法》的通知

 

各单位：

《广东工业大学实验维持费分配及管理办法》已经重新修订，

现印发给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

 

 

广东工业大学

    2013年7月11日

 

 

 

主题词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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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本栏目仅保证文件内容的准确性，出于网页显示的技术限制，不保证页面显示的文件版式与原文件完全相符。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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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东工业大学实验维持费分配及管理办法

实验维持费是指学校为了保证本专科实验教学正常进行，采

购实验耗材、低值品或其他与实验教学有关的必要支出而安排的

专项费用。为了进一步规范和明确实验维持费的管理和使用范围，

确保该项经费的使用效益，保证实验教学的正常秩序，提高实验

教学质量，特制订本管理办法。

第一条 实验维持费的使用范围

主要用于添置我校全日制本专科实验教学过程中消耗的材

料、元件、器件、试剂、玻璃器皿、小工具、量具等低值易耗品

以及维护修理教学仪器设备。未经实验室与设备管理处批准，不

得超出上述范围开支实验室维持费,更不允许挪作它用。

第二条 实验维持费分配的依据、计发标准和分配办法

1.实验维持费的分配是依据教务处下发的全日制本专科学生

（不含研究生、成人继续教育学生等）实验教学任务书。凡教学

任务书中列明的实验课程，均按相关标准计发实验维持费。

2.本专科生实验维持费参照学科类型、学生人数和课时数，

按照学校的相关计算办法进行分配。学校可以根据年度经费、实

验设置、设备状况以及各学院（部）经费的实际使用等情况对该

计算办法做适当调整。

3.实验维持费计发标准：T=B*Q*K

T---为当学期学校下拨各学院（部）的实验维持费款项。

B---为当学期各学院（部）本、专科生实验总人时数。

Q---为每人时数价值金额。根据当年学校下拨的总实验维持

费和全校实验总人时数确定。

K---为系数因子（各单位系数因子见附件一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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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各学院（部）必须在每学期开学的第五周前，根据教务处

下达的教学任务书及其他单位预约使用实验室情况，向实验室与

设备管理处上报本学期实验课程安排计划表和学生外出实验、跨

校区实验等费用支出计划；实验室与设备管理处汇总后，按上述

标准核算各学院（部）实验维持费的额度并通知财务处，由财务

处下达给各学院（部）。

5. 学校集中建设实验室的承管单位在每学期承担的实验教

学中所支出的实验维持费由实验室与设备管理处直接计拨。

第三条 实验维持费的使用管理

实验维持费纳入学校年度财务预算和学校审计范围，由实验

室与设备管理处统筹管理。

1.实验维持费是保证实验教学活动正常进行的专项经费，各

实验室使用实验维持费需经学院（部）分管领导批准，财务处方

允许报销。

2.各学院（部）可根据本单位各实验室实验实际消耗情况作

二次分配，但应加强对本单位实验维持费的监管，建立相关管理

制度，做到专款专用，避免浪费和挪作它用。

3.各学院（部）的实验维持费在每学期尚有结余的情况下，

经书面报实验室与设备管理处批准后，可在下拔总额的 10%（含

10％）范围内支付以下事项：

（1）与实验教学相关的实验办公费，主要有资料复印、实验

技术岗人员操作培训和短期学习进修等费用。

（2）与实验教学相关的固定资产购置费。

（3）实验室基本条件建设费，主要有实验室有关零星改造、

维修、安装、搬迁、调试等费用。

（4）有关特种设备的管理费，主要有仪器计量检定费、防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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检测、安全检测等费用。

4.若学院（部）在使用实验维持费过程中随意加大行政办公

费用支出或挪作它用，影响到实验质量和实验环境改善的，实验

室与设备管理处则有权在下次维持费下拨总额中相应扣减，并视

其情节，追究相关人员责任。

5.各学院（部）每年年末须定期向实验室与设备管理处汇报

本年度实验维持费的使用情况，并列出详细原始收支数据。原则

上各学院（部）当年实验维持费不宜结转来年，确有结余，其款

项不得大于下达经费的 20%。实验室与设备管理处不定期检查其使

用情况和用于实验教学的效果，对使用不合理的单位，视其情节，

调整下一年度分配额度。

第四条 本办法由实验室与设备管理处负责解释。

第五条 本办法自发文之日起执行，原《广东工业大学实验

维持费分配及管理实施细则》（广工大设字[2006]12 号）同时废

除。

附件：各单位系数因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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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各单位系数因子

序号 学院名称 系数因子 K 备注

1 机电工程学院 K=1.4

2 自动化学院 K=1.3

3 轻工化工学院 K=2

4 信息工程学院 K=1.3

5 土木与交通工程学院 K=1.4

6 管理学院 K=0.4～0.5

7 计算机学院 K=0.4～0.5

8 材料与能源学院 K=2

9 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 K=2

10 应用数学学院 K=0.4～0.5

11 物理与光电工程学院 K=1.3

12 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 K=1.4

13 经济与贸易学院 K=0.4～0.5

14 外国语学院

视当年情况
另行计拨

15 艺术设计学院

16 政法学院

17 商学院

18 多媒体教室管理中心

19

实验

教学

部

工程训练实验教学示范中心 K=1.4*0.85 因其实验任务

具相当规模，

宜在相近学科

的系数因子基

础上配以规模

系数 0.85

大学物理实验教学示范中心 K=1.3*0.85

计算机实验教学示范中心 K=(0.4～0.5)*0.85

电工电子实验室 K=1.3*0.8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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